
在杭州选择不同的公司注册类型，差别竟然这么大！

产品名称 在杭州选择不同的公司注册类型，差别竟然这么
大！

公司名称 杭州北抖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A
幢1楼103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68279988 13605817015

产品详情

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市场的开放，越来越多创业者崛起，但很多创业者在注册的时候不知道不同注册
类型的公司有什么区别，注册什么类型的公司对自己有利？，就由和创企赢来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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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公司类型有什么区别？

在工商登记中，有的组织形式属于企业，但并不属于公司。比如事业单位（医院）。企业除包括公司以
外，还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事业单位等，但是不包括个体户。

一、常见的公司类型都有哪些？

1. 个体工商户；

2. 个人独资企业；

3. 有限责任公司；

4. 股份有限公司；

5. 合伙企业。

二、不同的公司类型有何区别？

1. 个体工商户

是指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家庭或个人，以个人劳动为基础，劳动所得归个体劳动者自己



支配的一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人经营和家庭经营。

（1）优点

登记手续较简单，费用少，经营起来相对灵活。

（2）缺点

个体工商户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个体工商户不具备法人资格。信用度及度比公司低，不可转让；不能
开分店，因为一个个体户只能有一个经营场所，一个人一般在一个地区只能注册一家个体户；没有股份
之说，更没有投资人愿意合伙投资一个个体户。

（3）适用对象

适合单店面运营的，后期没有扩张发展需要，规模比较小的市场主体，比如夫妻店。

2. 个人独资企业

个人出资经营、归个人所有和控制、由个人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全部经营收益的企业。

创立容易。不需要与他人协商，注册资本少；经营管理灵活，经营的固定成本较低；不需要缴纳企业所
得税。

企业主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有时企业的损失会超过企业主初对企业的投资，需要用个人其他财产
偿债；企业的存续年限受制于企业主的寿命。

3. 有限责任公司

由50个以下的股东出资设立，投资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1人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一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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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程序比较简单，注册资本实行认缴制，没有低注册资本要求，出资方式灵活；只需要以出资额为限
承担“有限责任”，在法律层面上就把公司和个人的财产分开了，可以避免创业者承担不必要的财务风
险；股东可以依法转让自己的股权。股东退出公司相对容易。

双重纳税，公司盈利要上缴企业所得税，股东从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还要上缴个人所得税；

不能够公开发行股票，公司筹集资金的范围和规模一般不会很大，难以适应大规模的生产经营需要。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只有一人，它有一个重大缺点：在公司欠债时，股东要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
的财产没有混同。需要每年提供审计报告，《公司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会
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有限责任公司”是目前较为理想的选择。直接注册“有限责任公司”，在未来引
进投资过程中也会比较顺利。

4. 股份有限公司

全部资本分为金额相等的股份，所有股东均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可再细分为上市



和非上市两种。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有发起设立和募集设立两种，股份以股票的形式表现；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广泛聚集
社会闲散资金形成资本，聚集大量资金；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公司的成长，还有利于分散投资者的风险
。

①公司设立和运行的程序比较严格、复杂；

②容易走上盲目扩张的道路。

股份公司本身就是一种融资工具，对公司大股东和管理者来说，它在大量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同时，只
付出较小的成本。为了尽快扩大企业规模，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股份公司往往容易走上盲目扩张的道路
。

适用于成熟、大规模类型公司，设立程序较为严格和复杂，不太适用于初创型和中小微企业。创业企业
发展成熟，具有一定规模后，可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上市。

5. 合伙企业

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的合伙人均为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
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
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中至少有一个负无限责任，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更大保护，在这种无限责任的压力下，更能提
升企业信誉；

“灵活”，很多“规则”都可以由“合伙协议”来规定，不像注册个“公司”，《公司法》有一大堆限
制，而且重要的是，合伙企业运营得好是能合理降低税负的。

合伙人诚信无法保证，责任难以追回。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协议前的约束，LP在后期很难对GP进行
监管。配套措施不完善，不同地区、跨部委的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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